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2024年第二次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
资格审查目录表（2024年毕业生)
姓名：              报考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本科毕业学校
	
	专业及代码
	
	毕业时间
	

	硕士毕业学校
	
	专业及代码
	
	毕业时间
	

	师范类专业毕业   是（ ）否（ ）
	移动电话
	

	生源地
	
	户籍所在地
	

	材料名称（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），以下证书有的请在（）中打√
	备注

	1.报名表 （ ）
	

	2.身份证 （ ）
	

	3.户口簿（属学校集体户口的，提交地址页和本人页复印件且需加盖学校保卫处公章） （  ）
	

	4.就业推荐表、学业成绩单（加盖教务处公章） （  ）
	

	5.就业协议书 （  ）
	

	6.学历证书及电子注册备案表，学位证书及认证报告（  ）
	

	7.教师资格证：高等学校（ ）；高级中学或职业中学（ ）；初级中学（ ）；暂无（ ）
	已取得教师资格证者提供

	8.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院校出具的相关合格证明（  ）
	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者填写

	9.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（等级：      ） （  ）
	应聘语文教师岗位的人员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证书

	10.英语水平证明材料（等级：       ） （  ）
	报考英语教师岗位者提供

	11.专业或主修方向的证明材料   （  ）
	有专业方向要求的岗位，若应聘人员的毕业证书或课程成绩单（加盖院校公章）等材料无法明确显示专业方向的，须提供由院校出具的专业方向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	12.其它获奖证书  （  ）
	

	报考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格审核意见：

审核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核 时 间: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
注:请报考人员下载、填写此表，自备好以上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，于资格审核时交现场工作人员审核。材料整理顺序：《资格审查目录表》、按以上顺序整理的材料复印件。

